
附件

关于公开托里县客运出租车运价成本的

监审结论

根据托里县交通运输局《关于调整托里县出租车汽车起步价

的请示》（ 托交字〔2023〕18）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

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（2017 年第 7 号令）、《政府制定价格

监审办法》（2017 年第 8 号令）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

于公布<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>的通知》(新政发〔2023〕34

号)、《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目录的通知》（新

发改规〔2024〕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托里县交通运输局委托塔城

市楚呼楚价格评估服务有限公司对托里县客运出租车运价成本进

行了监审。现将监审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成本监审项目基本情况

托里县现有出租车管理公司 2 家。即：托里县顺安运输服务

有限公司和托里县恒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。其中：托里县顺安运

输服务有限公司有 72 辆出租车，托里县恒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有

57 辆出租车，共有出租车 129 辆。按车型分类有：大众、长安、

现代起亚、长安铃木、奇瑞、东风丰田等车型。目前出租车运营



管理采用挂靠模式，未对出租车具体运行情况进行会计核算，129

辆出租车由车主自行购买挂靠，只交纳一定的管理费用，挂靠公

司开展经营活动。

经测算，两家客运出租车公司 129 辆出租车单车年均行驶里

程79103.64里，年均载客行驶里程39104.82公里，载客率49.47%，

日均载客次数 48.48 人次，日均载客里程 123.37 公里，每车次平

均载客里程 2.55 公里，每日耗气量 19.29 方，年有效运行天数

316.95天，驾驶员日均工资87.84元。单车年运用总成本57008.25

元（不含驾驶员年工资 32059.44 元），其中直接成本 55808.25 元，

间接成本 1200 元；月运营成本 4750.69 元。单车年运营收入

88467.70 元，月运营收入 7372.31 元。驾驶员月均收入 2671.62

元。

二、成本监审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

2、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第 7 号令）

3、《政府制定价格监审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第 8 号令）

4、国家发改委《客运出租汽车营运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（试

行）及国家发改委《关于加强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的意见》发

改价格〔2016〕1329 号

5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一般技术

规范（试行）》新发改成本〔2012〕784 号。

6、《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目录的通知》

（新发改规〔2024〕3 号）



7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税法》、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。

8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》

（新政发〔2023〕34 号）的有关规定及按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

于修改《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引入第三方审核服务暂行

办法》部分条款的通知（新发改规〔2020〕12 号）。

9、调查审核取得的其他有关资料。

三、成本监审程序

1.2025 年 2 月 28 日，托里县发改委会同托里县交通运输管

理局就正式启动出租车运价成本摸底协调工作召开座谈会。邀请

城楚呼楚价格评估服务有限公司和 2 家客运出租车经营公司相关

负责人座谈，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计划。

2、托里县发改委会同托里县交通运输管理局以及第三方公

司人员一起走访各出租车公司。采取典型整体摸底填表、抽样调

查、重点调查等理论方法结合起来，并根据实际情况结合问卷式

调查、表格式填报，分类型、按规模、排气量进行汇总，以确保

成本数据的客观、真实。具体发放调查表 129 份，占总车辆的 100%；

收回调查表 129 份，占发放调查表的 100%。在抽样调查的过程中，

我们针对本区域出租车型号比较多的大众、现代、长安等车型进

行了运行成本调查，并调取了县交通运输局及公司管理的 GPS 信

息数据，核实年行驶里程的有效性。

3、根据托里县出租车采用挂靠经营模式，没有会计帐务或系

统记录的现状，我们采用的方法为：一是对出租车经营中发生的

各种费用进行调查摸底，并进行分类统计；二是对相关的各种税



费逐一进行核实；三是对出租车的保险费进行抽样调查；四是对

出租车的修理费、气耗等指标咨询有关人士并征求业内人士意见；

五是对出租车行驶里程，载客行驶里程、载客次数、运营收入等

进行典型调查；六是核算有关成本数据。

5.第三方根据前期实地调查的出租车运营成本相关资料，按

照有关规定，遵循合法、合理、相关的原则，对托里县客运出租

汽车单车运营成本进行核定，出具审核报告初稿。

6、我委价格科对该成本审核报告进行验收，形成最终的成本

监审结论。

五、成本监审结论

经成本监审，托里县出租车单车运营成本，在确定运营基本

因素值日均载客车次为 48.48 次，次均载客里程 2.55 公里，年行

驶里程 79103.64 里，年均载客行驶里程 39104.82 公里，载客率

49.47%等条件下，结论如下：

1、单位客运里程成本为每公里 2.28 元【（年运营平均总成本

+年均工资）/年平均载客行驶里程】；

2、单位运营成本为每车次 5.03 元【（年运营平均总成本+年

均工资）/365/日均载客次数）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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